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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警用装备购置项目编制

概算服务

一、项目名称。深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警用装备购置项目编

制概算服务。

二、服务费用。项目金额 2967.74 万元，编制概算服务费用

不超过 7.08 万元。

三、服务期限。本项目服务期限为 2026 年 1 月 7 日至 2026

年 12 月 31 日，完成项目概算编制报送龙华区发展改革局批复及

后期相关服务。

四、竞价人资格条件

1.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

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；

2.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政府采

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

3.不存在《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

法》（深财规〔2023〕3 号）列明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。

4.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、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监理、

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，不得参加本项目竞价。

5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不接受进口产品参与投标，不

允许转包、分包。

五、采购需求

（一）概算编制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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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概算内容涉及 61 项专业装备，投标方需具有丰富的从

事警用装备工作经历，并具有较强的警用装备专业知识，及掌握

广泛的警用装备基本参数。概算编制符合深圳市龙华区发展改革

局编制要求。

（二）商务要求

（1）完成时间：签订合同后，7 个自然日内交付编制文件

成果。

（2）工作要求：中标方需上门到采购方沟通采购方需求，

涉及的红头文件不能带出采购方单位，需在采购方单位查阅并编

辑。因涉及到采购方单位内部信息，需用无互联网功能或无上网

功能的电脑编制，不得保留、储存项目所有信息。

（3）付款金额及方式：发改批复金额和采购需求竞价中标

金额两者取最低价，费用从本项目经费中列支；警用装备采购项

目合同付款时，支付项目编制概算合同款。

（5）违约责任：概算编制服务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、

或完成不符合发改部门要求等情况的，采购方上报政府采购管理

部门及相关平台依法处理，并且中标方支付采购方合同总金额

30%作违约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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